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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极限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 

聪鼎控股集团（杭州）有限公司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，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、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由侯可伽变更为王晶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二、变更后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 

公司名称 聪鼎控股集团（杭州）有限公司 

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潮王路 238 号二层 227室 

注册资本 58,000,000元 

成立日期 2017年 10月 12 日 

主营业务 

一般项目:控股公司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信息

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企业

管理；市场营销策划；工程管理服务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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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 

法定代表人 王晶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  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控股股东名称 王晶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王晶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-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- 

 

三、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2023年 5月 29日，聪鼎控股集团（杭州）有限公司与上海创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

许伟、李贺杰、赵阳杰 4 位股东分别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受让上海创阙信息科技有限

公司持有的的极限网络 2,069,000 股股份，占极限网络总股本 10.0002%，受让许伟持有

的极限网络 4,863,000 股股份，占极限网络总股本 23.5045%；受让李贺杰持有的极限网

络4,238,000股股份，占极限网络总股本20.4837%，受让赵阳杰持有的极限网络1,364,654

股股份，占极限网络总股本 6.5958%，合计受让极限网络 12,534,654 股股份，占极限网

络总股本 60.5842%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极限网络的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将变更为聪鼎

控股集团（杭州）有限公司。因聪鼎控股集团（杭州）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晶，本

次股份转让完成后，极限网络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王晶。 

收购人拟利用其公司平台有效整合资源，增强极限网络的运营能力，改善公司资产质

量，增强极限网络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，提升公司股份价值和股东回报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公司的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收购人聪鼎

控股集团（杭州）有限公司将按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公众公司

的要求，对挂牌公司实施规范化管理，合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，采取

切实有效措施保证挂牌公司在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性。本次收购对

极限网络的人员独立、资产完整、财务独立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本次股份变动完成后，极

限网络仍将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，在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机构和业务等方面保持独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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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公司于 2023年 5月 30日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江苏极

限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收购报告书》、《北京博星证券投资

顾问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极限网络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

报告》、《浙江求德律师事务所关于

极限网络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》、

《上海天知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极

限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

之法律意见书》。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公司于 2023年 5月 30日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第一大

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9）、《权

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30）、《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

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1）。 

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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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收购人聪鼎控股集团（杭州）有限公司承诺，本次收购完成后，聪鼎控股集团（杭州）

有限公司将成为极限网络的第一大股东，其所持有的极限网络的股份，在收购完成后 12 

个月内不进行转让，聪鼎控股集团（杭州）有限公司在极限网络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

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个月的限制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重大信

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股份转让协议》 

2、《收购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》 

 

 

 

 

 江苏极限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5月 30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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